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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CCS 产品检验指南规定了拟申请 CCS 认可/检验的船舶入级产品、授权法定产品的适

用技术要求及检验试验要求。 

本指南并不限制用户采用其它试验方法和要求，但相关试验方法及要求应不低于本指

南的要求。 

本指南由 CCS 编写和更新，通过网址 http://www.ccs.org.cn 发布，使用相关方对于本社

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 mp@ccs.org.cn。 

 

 

历史发布版本及发布时间:B-06（201510） 2015-10-20 

本版本主要修改内容： 

对 7.2 型式试验项目表 7.2 第 8 条疲劳试验的要求进行修改

http://ccs.org.cn/
mailto:ps@ccs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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囊式蓄能器 

1 适用范围 

1.1 本指南规定的蓄能器是指利用气体的压缩性，由胶囊内气体压力给胶囊

外液体施压的容器。 

1.2 本指南适用于工作介质为石油基液压油或乳化液的蓄能器，其通用参数

为： 

    设计压力：p≤63MPa 

    设计温度：-40℃～+93℃ 

    公称容积：0.4L～250L 

1.3 本指南未提及的蓄能器结构形式、制造材质和使用介质，可根据实际情

况参照本指南执行。 

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2.1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 

 

3 术语和定义 

    此处的术语和定义是为方便理解本指南而简化列出的，更为详细的内容

请查阅各相关规范、标准。 

3.1 工作压力：是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，蓄能器可能达到的最高压力。 

3.2 充气压力：系指在 20℃±5℃条件下，当液压回路未开启（初始状态）

时，蓄能器中的气体压力。 

3.3 公称容积：蓄能器胶囊在充气压力下的容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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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设计压力：系指设定的蓄能器最高压力，与相应的设计温度一起作为设

计载荷条件，其值应不低于工作压力。 

3.5 设计温度：系指蓄能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，设定的元件的金属温度（沿

元件金属截面的温度平均值）。 

3.6 批量：是指采用同一设计条件，具有相同公称容积、设计壁厚，用同一

炉号材料，同一制造方法，按同一热处理方法进行热处理的蓄能器壳体限定的数

量。 

 

4 图纸资料 

4.1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本社批准 

（1）主要性能规格表（包括结构型式、公称容积、设计压力、连

接形式、工作介质等）； 

（2）总装配图（包括本体及构件、连接结构图、附件布置等）； 

（3）主要零部件图（包括壳体、进排油阀、胶囊等）； 

（4）强度计算书（含波动疲劳强度校核）； 

（5）出厂试验大纲； 

（6）主要受压材料理化性能一览表； 

 

4.2 下列资料应提交本社备查 

（1）材料和主要部件的供应商清单 

（2）设计计算书、技术条件，工艺文件（企业标准、生产工艺流

程、热处理工艺等）； 

（3）符合 CCS 要求的产品说明书及铭牌、出厂合格证样本、无石

棉声明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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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能表明申请方具有认可范围的产品生产能力的其他有效文

件、报告和证明（如国家主管机构的生产许可证明） 

 

5 原材料及零部件 

5.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。 

5.2 壳体材料原则上应持有 CCS 产品证书，或经 CCS 同意后按批到厂复验控

制； 

5.3 进排油阀应选用 40Cr 等合金钢及优质碳素钢或经本社同意的其他材料

制造； 

5.4 胶囊应符合 GB/T20663 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耐油、耐寒性能指标。 

 

6 技术要求 

6.1 壳体可按本社《钢质无缝气瓶检验指南》及接受的公认标准进行认可和

检验 

6.2 蓄能器应按公称容积组批，不得进行焊接和焊补，壳体在制造过程中应

保留材料标记便于追溯； 

6.3 蓄能器壳体内外表面应光滑，不应有裂纹、折叠、皱褶、重皮、夹杂、

碰伤及其他影响强度的缺陷，筒体和封头应圆滑过渡，表面应采用涂敷或其他方

法进行防锈处理； 

6.4 壳体及其他受压元件均应进行热处理，壳体热处理应按评定合格的热处

理工艺进行； 

6.5 蓄能器应按图样要求进行装配，进排油阀安装应无偏斜，运动应灵活； 

6.6 组装合格后，胶囊内的气体压力应保持在 0.05～0.15MPa,进排油阀的

油口应加盖防尘罩； 

6.7 安全阀、爆破膜片、易熔塞（如有）应满足本社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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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篇第 4章第 7 节及《液压动力装置检验指南》的相关要求； 

 

7 型式试验 

7.1 样机的选取 

每个型号均应进行型式试验，选取设计压力高、产品公称容积分布图中最大

和最小的产品作为初次认可的样机。换证认可时可根据工厂质量统计数据、销量、

客户反馈信息进行有针对性地选取。增项认可时重点关注新增型号的性能指标、

与已认可型号的差异之处，在原设计基础上，蓄能器内径变化超过 5%或长度变

化超过 50%应重新进行型式试验。 

7.2 型式试验项目 

具体参见下表 7.2。 

                囊式蓄能器型式试验项目                  表 7.2 

序号 试验项目 内容 备注 

1 壁厚 见 GB/T 20663  6.3.3    

2 制造公差 见 GB/T 20663  6.3.1 和 6.3.2    

3 内、外表面质量 见 GB/T 20663  6.2.1     

4 壳体力学性能 见 GB/T 20663  6.4.3 ,7.1 和 7.2  

5 壳体化学成分分析 见 GB/T 20663  4.2.2  

6 无损检测 见 GB/T 20663  4.2.1 和 6.4.4  

7 水压试验 见 GB/T 20663  7.3.2  

8 疲劳试验 
见 GB/T 20663  7.4.2 如提交了疲劳分析计

算书，可免除疲劳试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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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7.2 

序号 试验项目 内容 备注 

9 爆破试验 见 GB/T 20663  7.5.2  

10 气密性试验 见 GB/T 20663  7.6  

11 密封试验 见 GB/T 20663  7.7  

12 动作试验 见 GB/T 20663  7.8  

注：产品如适用其他可接受标准的要求设计时可按该标准进行型式试验 

 

8 单件/单批检验 

8.1 对 CCS 认可后的单件/单批检验，按认可时批准的产品检验计划进行； 

8.2 单件/单批检验项目可按表 7.2 的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0、11、12

的规定进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